
                                       
 

黑龙江财经学院校外实习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校外实习基地是指学校与企事业单位共同建立的为了满足学生实

习、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是实现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校外实习基地建设直接关系到学校人才培养

的质量与学生就业竞争力，对于学生职业素质养成、专业技能的培养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必须重视和加强实习基地的领导、建设和管理。结合我院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章 基本功能与主要任务 

第二条 校外实习基地的基本功能 

承担学校相应专业的校外实践教学任务，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学校专业建设、

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努力把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成为学生专业能力训练和

职业素质养成的实习基地。 

第三条 校外实习基地的主要任务 

(一)为学生提供包括基本技能和综合能力的实践环境，使学生在企业真实生

产经营环境下进行岗位实践，提高学生的岗位技能和解决生产实践中实际问题的

技术及管理能力，积累实际工作经验，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沟通交流和组织管理

能力。 

(二)通过企业管理制度及员工日常行为规范和校企合作共同制定的校外实

习基地管理制度对学生进行职业素质教育和养成，增强遵纪守法的意识，培养爱

岗敬业的精神。 

(三)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结合职业岗位的实际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实习计

划。 

(四)为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支撑平台，承担校企

人才交流和双师素质师资的培养与培训。 

(五)为校外实习基地共建单位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支持、合作课题、信息交

流等服务。 

第三章 校外实习基地建立 

第四条 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原则 

(一)校外实习基地由学校与有关企事业单位协商共同建立，基地建设双方本

着自愿互利、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义务分担的原则进行。 



 

 

(二)各系应根据不同专业特点，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能满足实习

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建立校外实习基地。 

(三)根据专业与行业企业经济发展情况，校外实习基地应专业对口、相对稳

定、就地就近，以便于开展工作。 

(四)学校优先支持可以满足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生实习

需要的综合型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 

第五条 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基本条件 

(一)校外实习基地必须是正式的法人单位，组织机构健全，管理规范，发展

前景较好；具有同类型企业的代表性或行业领域的先进性，能满足学校专业建设、

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完成实习教学任务的需要。 

(二)校外实习基地能提供实习学生学习、生活、劳动保护等基本条件。 

(三)校外实习基地应充分体现以就业为导向的服务特色。 

第六条 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程序 

(一)各系根据专业设置情况，与校外实习基地单位初步协商，达成建立校外

实习基地的初步意见并上报学院实验管理中心实践教学科。 

(二)学院审批。实验管理中心接到申请后进行审核，主要对设立基地的必要

性、可行性及是否符合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基本条件提出意见。审核通过后报分

管教学副院长审批。 

(三)签订协议。学院批准后，由各系与校外实习基地单位签订建立实习基地

协议书。校外实习基地协议合作年限应根据双方需要协商确定，一般为 3～5年。

协议一式 3份，由企业、系、学院各执 1份。 

第四章 校外实习基地管理 

第七条 校外实习基地管理 

(一)实验管理中心实践教学科是学院校外实习基地的职能管理部门，定期

对校外实习基地的质量进行检查、指导与管理。 

(二)校外实习基地实行院系两级管理，以各系管理为主。 

(三)各系每学年应对本系校外实习基地的建立和运行情况进行总结，并于

每年 12 月 31 日前报送实验管理中心实践教学科存档。 

第五章 附则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并由学院实验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